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9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70
D3HB20251
2050037

秦皇岛市青龙县大石岭乡大石岭村
下山弯上游1-2公里处有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

秦皇岛
市青龙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举报问题中地点实为大石岭乡西石岭小桥下游，与编号D3HB202512040028中反映河道堆放垃
圾问题的位置一致，河道内堆放垃圾约300立方米，已于2025年12月6日由秦皇岛润涛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统一清运至县垃圾处理点，共5车次，已完成整改。信访人反映的“秦皇岛市青
龙县大石岭乡大石岭村下山弯上游1-2公里处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问题属实。

属实

举一反三，加强对
河道监督检查和宣
传工作力度，增强
群众环保意识，推
动河道保护工作深
入开展，确保河道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

举报点位堆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约30吨，已于
2025年12月6日由秦皇岛润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清运至县垃圾处理点，共5车次，已完成整
改。

已办结 无

76
X3HB20251
2050040

1.2013年海螺岛建成以来，赤潮、
绿潮频繁发生，平均由每年8天上升
到30天以上，2015年-2017年连续三
年发生绿潮，应当落实2018年国务
院24号文件精神，拆除海螺岛、莲
花岛。2.海螺岛配套项目路桥工
程，在由直接利害关系的湾海一号
和阳光海岸等小区几百名业主联名
签字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违规通过
听证会。

秦皇岛
市经开
区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其他

1.关于海螺岛建成时间，“2013年海螺岛建成”不属实。该项目2011年启动审批，2013年9
月开工，2017年5月填岛完工，同年9月通过竣工验收，2020年2月取得土地使用证。
2.关于赤潮、绿潮发生情况：“2013年建成后赤潮、绿潮频发”问题部分属实，但关联性及
数据不准确。数据不实：根据河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2009-2012年（建岛前）秦皇岛近
岸海域每年赤潮持续约70-90天。2013年（项目开工年）金梦海湾海域赤潮持续83天，不存
在从“年均8天上升至30天以上”的情况。2015-2017年也未连续三年发生绿潮。
无直接关联：赤潮、绿潮发生具有复杂自然成因。海螺岛建成后，赤潮绿潮影响范围常涉及
秦皇岛多个海域，不仅限于金梦海湾。项目环评报告也未得出工程会显著影响局部海域赤潮
风险的结论。
3.关于项目合法性及围填海政策符合性。海螺岛、莲花岛项目均属合法合规围填海项目，不
存在违反国发〔2018〕24号文件规定的情形，不应拆除。莲花岛：2011年获批用海，2014年
开工，B区已部分填海但未达设计标高，A区未开工。2019年其生态评估与修复方案已通过专
家评审，结论为A区优化减填、B区继续填至标高。海螺岛：属于已完成围填海项目，按规定
只需进行必要生态修复。
4.关于配套路桥工程听证会。“违规通过听证会”问题部分属实。2020年7月听证会上确有
229名业主代表联名反对，但程序合法合规。听证代表对程序无异议，反对意见主要聚焦于
填海合法性、环境影响及交通道路带来的尾气、噪声等问题。针对上述意见，主管部门在会
上依法进行了解释，并会后组织专家咨询，要求建设单位完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增
编《声环境影响专题评价》，强化环保措施。在履行公示、征求意见等全部法定程序，并经
市政府审核同意后，于2020年11月5日依法对项目环评报告予以批复。

部分
属实

督促用海单位严格
落实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落
实各项环保管控措
施，坚决守住海洋
生态安全底线。

为提升近岸海域生态安全保障能力，秦皇岛市将
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持续加强近岸海域赤潮预警监测与应急消除能
力。完善常态化监测网络，暑期组建不少于92人
的应急处置队伍，配备24艘自动化消除船艇，并
储备1000吨赤潮消除黏土，全力减少赤潮对海水
浴场的影响。
2.建立健全全市大型藻旺发防控和应急处置机制
。压实沿海县区责任，完善三级包联机制，实现
赤潮、绿潮等生态异常现象及时处置。2025年已
制定省级联合防控方案，明确分工，组建防控网
络，配备高效处置设备和常态化沙滩保洁队伍。
3.联合多家科研单位申报绿潮防控研究项目，重
点研究藻类旺发机理、监测预警、应急防控及综
合治理技术，进一步提升大型藻防控能力。

已办结 无

77
D3HB20251
2050016

秦皇岛市海港区北港镇北张庄村新
修的三环公路（北张庄村段）无隔
音带，噪声污染。

秦皇岛
市海港
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噪声

该问题属实。2025年12月6日市交通运输局、海港区政府、北张庄村委及项目运营单位相关
人员，进行现场核查（主要为国道G102线北张庄村段桥上、桥下和村内的噪声敏感点），同
时听取了村委会的意见，分析噪声污染源来源主要是伸缩缝部位破损造成的噪声污染。1.无
隔音带问题。经核查，国道G102线秦皇岛市区段改建工程海港区北张庄村段在施工图设计时
依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按照“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的三同时原则，在
设计阶段无须设置隔音设施，现场无隔音带情况属实。2023年，国道G102线通过环保验收，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北张庄村段噪声敏感点噪声监测结果达标，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2类、4a类标准。 2.噪声污染问题。经核查，国道G102线出海路
分离立交桥钢箱梁与混凝土箱梁连接处伸缩缝破损，过往重载车辆途经此处震动产生噪声情
况属实。

属实

优化工程设计，建
立长效监管养护机
制，确保道路运营
安全，全力保障公
路周边群众权益。

秦皇岛市交通运输局已联系运维单位秦皇岛远翼
道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立行立改，对破损伸缩
缝进行维修，已于2025年12月7日完成修复。同
时与噪声监测单位联系，对国道G102线北张庄村
段再次进行噪声监测。

阶段性办
结

无


